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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权与探矿权的区别

另说明一下，由于不管探矿权勘探权与探矿权的区别还是采矿权，其期限一般都可以无偿延期的，因此直接按

照证件的期限摊销不是很合理。而探矿权的受益期不是很好界定，一般使用探矿权证书的期限，不知道各位高

手有何新的建议？在此也拜求一下如果已进入详查阶段或者已部分探明具有开采价值的储量，可考虑计入在建

工程（或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并将勘探费进行资本化，期末根据探明储量情况测算是否减值。同时，此

期间勘探费也应该费用化（也可通过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中转核算，以便统计勘探项目累计支出情况，方便

日后报备政府部门），待探明具有开采价值的储量后，进入资本化阶段，可参照。期思享会-财务创造利润-大

咖谈某公司总裁史永翔教授分析他专注的财务创造利润，如何从可望不可及到成为可实现目标，结合案例阐述

思路和做法是什么。探矿权和采矿权具有以下的法律特征：第一探矿权和采矿权的主体是直接从事探矿采矿活

动的全民集体所有制的矿山企业或单位和公民个人。对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取得，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矿

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由国务院代为行使矿产所有权。

国家通过审批等行政程序将这些权利授予特定的主体，并且对探矿人和采矿人的资质开采方法选矿工艺技术水

平等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以保证国家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可持续发展。第二取得探矿权和采矿权的主体

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探矿权和采矿权人通过缴纳资源税资源补偿费和其他法定的费用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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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用益物权。shenmeshicom什么是什么，搜搜就知道！《矿产资源法》第条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

须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国务院第号令《矿产资源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条规定

，依法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办理登记手续，领取勘查许可证成为探矿权人。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家标准GB/T-)定义规定：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可分为预查普查详查勘探。从有关

法规和地质勘查工作可知，勘探是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四个阶段中工作程度最高的一个阶段，提交的资料是矿山

建设的必备资料。http//gubaeastmoneycom/look,,7069667html一探矿权与采矿权的区别（一）探矿权概述探矿权的

定义根据《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

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据此，探矿权人的主要权利是在勘查许可证规定的区域内进行勘查，其仅有优先

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的权利，并不直接享有采矿的权利和资格。（二）采矿权概述采矿权定义

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的规定，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

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采矿权人的权利义务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矿

权人的权利义务如下：采矿权人享有下列权利：按照采矿许可证规定的开采范围和期限从事开采活动；自行销

售矿产品，但是国务院规定由指定的单位统一收购的矿产品除外；在矿区范围内建设采矿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设

施；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依法申请有效期的延续；依法申请采矿权的转让和变更；申请

停办关闭矿山。采矿权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批准的期限内进行

矿山建设或者开采；按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在开采过程中实施有效保护合理开采综合利用

矿产资源；依法缴纳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遵守国家有关劳动安全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

规；接受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按照规定提供有关资料和年度报告。（三）探矿权与

采矿权的区别探矿权与采矿权的法律界定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探矿权和采矿权属于用益物权。

鉴于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单位个人依法对矿产资源享有的是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用益

物权。探矿权是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探矿权的客体是一组权利和责任，主要是特定空间不确定性大的由地质

作用形成的，具有现实和潜在经济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态气态的特定一个或共生伴生矿种自然资源探查权利和

责任。而采矿权是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采矿

权的客体主要是特定空间不确定性相对前者小的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具有现实和潜在经济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

态气态的特定一个或共生伴生矿种自然资源开采权利和责任。

综上所述，从法律角度而言，探矿权与采矿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法律赋予探矿权人与采矿权人不同的权

利义务，两者不可等同对待。探矿权价值的最终实现途径根据法律规定，“勘查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年，需要

延长勘查工作时间的，探矿权人应当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０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每次延续时间不得超过年。”“探矿权人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内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体后，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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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停止相应区块的最低勘查投入，并可以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日前，申请保留探矿权。保留探矿权

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年，需要延长保留期的，可以申请延长次，每次不得超过年；保留探矿权的范围为可供

开采的矿体范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探矿权人应当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内，向登记管理机关递交勘查项

目完成报告或者勘查项目终止报告，报送资金投入情况报表和有关证明文件，由登记管理机关核定其实际勘查

投入后，办理勘查许可证注销登记手续：（一）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不办理延续登记或者不申请保留探矿

权的；（二）申请采矿权的；（三）因故需要撤销勘查项目的。

申请人申请划定的矿区范围，其地面投影或地表塌陷区与已设立探矿权采矿权的区块范围矿区范围重叠或有其

他影响时，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在审批矿区范围时应以不影响已有的探矿权人或采矿权益为原则。探矿权人或采

矿权人同意开采的，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可划定矿区范围；探矿权人或采矿权人认为有影响且出具充分证明的，

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可以组织技术论证。

审批意见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同意开采的矿种储量及矿区地理位置；以国家标准坐标标定的矿区范围（标明

坐标的拐点数及开采深度）；对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意见和要求（包括矿山建设规模矿山预计服务年限矿

产资源开发综合利用综合回收等方面的要求）；矿区范围预留期限；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三）设立矿山企

业矿区范围划定后，申请人应在矿区范围预留期内办理矿山建设项目的立项和企业设立手续；并编制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

设立矿山企业，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区范围矿山设

计或者开采方案生产技术条件安全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方予批准。矿山企业经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后，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的

规定办理采矿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矿山企业开发建设和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开办国有矿山企业

，除应当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外，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供矿山建设使用的矿产勘查报告；有矿山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含资源利用方案及其批复矿山环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和矿井安全评价报告及其批

复）；有确定的矿区范围和开采范围；有矿山设计；有相应的生产技术条件。国务院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的规定，对申请开办的国有矿山企业根据前款所列条

件审查合格后，方予批准。

包括以下内容：矿山位置地形地貌，储量质量及其可靠程度等；矿区范围开采矿种设计利用储量矿山生产规模

服务年限开采方式开采方法综合开发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土地复垦矿山安全等方面的技术经济论证及确

定的方案。法人营业执照或个体营业执照；具有与矿山建设规模相适应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申

请由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的，勘探权与探矿权的区别还应报采矿权评估确认的有关资料；环境影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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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环保部门的审批意见；矿井安全评价及其批复。审批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在收到采矿权申请人报送的采矿登

记申请资料和下一级登记管理机关的调查意见后，应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查：申请范围和面积与登记管理机关批

准划定的矿区范围和面积是否相一致；矿山生产规模是否有变化是否与设计利用储量相适应；矿山设计服务年

限是否合理；矿产资源综合开发综合利用综合回收是否合理；采矿权申请人是否具备必要的资质条件；其他需

要审查的内容。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应自收到登记资料日内（资料不全或需进行补充和修改的时间除外），作出

是否同意办理采矿登记的决定。

同意登记的，采矿登记管理机关通知采矿权申请人交纳有关费用后，颁发采矿许可证；不同意登记的，说明理

由，将申请登记资料退回。通知和公告采矿登记管理机关在颁发采矿许可证后，应通知矿区范围所在地的县级

人民政府对矿区范围予以公告。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日内予以公告，并可根据采矿权人的申请

，组织埋设界桩或者设置地面标志。

（设定矿业用地批准登记原则）第二条（探矿临时用地）探矿权人为勘探需要使用土地的，应持勘查许可证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用地手续。探矿权人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临时使

用土地补偿费。）第三条（采矿用地范围）采矿权人在矿区或其附近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土地：

（一）开设坑口井口隧道；（二）采掘露天矿物；（三）采矿作业所需机械设备的设置；（四）堆放采矿所需

物资矿物土石矿渣灰烬等设施的设置；（五）建设采矿所需交通动力照明设施；（六）建设采矿所需住宿卫生

保健设施；（七）建设其他采矿所必要的设施。）第四条（采矿用地限制）在下列地区开采矿产资源，经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采矿权人方可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用地申请：（一）港口机场国防工程设施圈定地区以内；（二）重要工业区大型水利工程设施城镇市政工程设

施附近一定距离以内；（三）铁路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离以内；（四）重要河流堤坝两侧一定距离以内；（五

）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国家重点保护的不能移动的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所在地；（六）国家规

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其他地区。

原文地址：http://jawcrusher.biz/ptsb/fPHwKanTanTMQ9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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